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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縣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33001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1號

承辦人：麥幼萍

電話：（03）3322101分機7532

傳真：（03）3333275

電子信箱：maiyuping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縣立大有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3年2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秘字第103000904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課程表、報名表及提問表各1份(0009041A00_ATTCH1.doc、0009041A00_ATTCH2.d

ocx、0009041A00_ATTCH3.doc)

主旨：有關本府法制處與司法院訂於103年3月13日（星期四）辦

理「公證制度介紹」講習課程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　查照

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法制處103年2月11日桃法規字第1030000698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公證制度係藉由公證人之行為賦予公證事項之證明力，具

有比一般文書更強之證據力，防止未來發生紛爭，為加強

推展公證法治教育及提升公務人員專業知能，俾使本府所

屬各機關學校及本縣鄉鎮市公所同仁能適時妥適運用公證

制度或指導民眾利用，本府法制處邀請台北地區公證人公

會馬有敏理事長擔任講座，介紹我國公證制度。

三、本案講習資訊如下：

(一)講習時間：103年3月13日（星期四）上午9時30分至12

時30分。

(二)講習地點：桃園縣政府13樓公務人員培訓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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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講習對象：桃園縣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及本縣鄉鎮市公

所同仁。

(四)本案全程參訓人員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3小時（

請於報名表填寫身分證字號），並准予公假登記。惟桃

園縣政府內參訓人員仍需至差勤管理系統辦理一日三刷

卡簽到退。

(五)另各機關（學校）如就公證制度上有任何疑義，則請於

103年3月6日下班前填具提問表，逕送或傳真至法制處

（傳真號碼03-3391726），俾供講師於課程中講授。

(六)為響應環保，請參訓人員自備環保杯，屆時講習會場不

提供紙杯，並請多利用大眾運輸交通工具，桃園縣政府

於桃園火車站前站備有免費「低底盤電動巴士」免費接

駁服務，請與會人員踴躍搭乘，相關訊息請參閱桃園縣

政府網站﹝www.tycg.gov.tw﹞。

四、本案本局含所屬機關及學校，共需薦派出席人數30名。爰

此，請各校踴躍報名參加，報名截止日期為103年2月21日

（免備文傳真至教育局秘書室、傳真電話：3333275）。

倘報名人數眾多，由本局薦派人員，並另行通知錄取參加

人員名單。

五、檢附課程表、報名表及提問表各1份。

正本：本縣各縣立國中〈不含秀才分校〉、桃園縣政府體育處、桃園縣政府家庭教育中

心

副本：本局體育保健科、本局終身學習科、本局教育設施科、本局國小教育科、本局特

殊教育科、本局幼兒教育科、本局中等教育科、本局督學室、本局會計室、本局

政風室、本局人事室 2014-02-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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